
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 

院政〔2019〕31号 

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关于印发转专业学生学分认定实施细

则的通知 

 

各系、党支部： 

根据滁州学院教务处毕业生审查相关规定，经学院教学工作

会议决定，现将《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转专业学生学分认定实施

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
2019 年 6月 30日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 

抄送： 

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党政办          2019年 6月 30日印发 

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转专业学生学分认定实施细则 

一、课程认定原则 

（1）无需办理手续，可直接认定的课程：①在原专业已经修

读完成的课程与转入专业培养计划内对应课程的要求相同，可支

撑本专业毕业毕业要求时（实质等效），可直接认定。②通识核

心课无需转换，将根据课程代码自动归类。③其他在原专业修读

完成但不在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培养计划之内的课程，可认定为

个性化学分。 

（2）需办理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手续的课程：①不同课程代

码的同类课程，经转入学院及相关部门认定可申请转换为转入专

业培养计划内的课程，转换后原课程代码、学分与成绩均不做调

整，仅作为转入专业毕业资格审核的依据。②不及格的课程不得

申请学分转换。 

二、认定程序 

组织学生填写《转专业学生已修课程学分认定表》，按认定

原则确定学分予以认定的课程及应补修的课程。学分不一致的相

近课程，学生需填写《学生已修课程替换申请表》，经课程归口

教学单位认定后由学生转入的专业和学院统一审定。原专业已修

但与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无关的课程，获得的学分可认定为公

共选修课学分，相关课程信息需填入认定表中的相应栏。高等数

学及大学物理按下表进行认定，不需另填替换表。 

三、责任人 



对转入学生原有学分认定的责任人组成人员主要为专业负责

人、相应课程的负责人和专业骨干教师。 

四、判定学分等效性的主要依据 

主要根据实质等效原则，依据已修课程的课程教学目标与现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相应课程教学目标是否一致。若一致且学

分不低于现专业的予以认定，低于现专业要求的和未修的课程需

补修。 

五、附则 

1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2.本办法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
2019 年 6月 30日 


